 一、服务内容
全面负责殡仪馆馆区和三兆公墓园区行道树、绿地及墓区绿化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整形、除杂草、病虫害防治等日常养护管理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服务要求
(一)绿化养护管理依据
陕西省《城市公园分级标准》、《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》、《西安市公园条例》、《西安市绿化养护管理标准》、《西安市殡仪馆园林绿化养护考核管理办法》等管理制度及绿化养护专业技术规范。
(二)绿化养护管理范围
西安市殡仪馆院内及三兆公墓园园区内所有道路、广场、停车场、花园、花坛、墓地等区域的绿地、乔灌木的日常绿化养护服务。包括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整形、松土除草、补栽补种、扶正支撑、病虫害防治、绿化附属设施维护修缮、绿地抢险、事故损毁绿化的恢复及防寒措施等。
（三）绿化养护管理工作要求
1．草坪修剪
草坪修剪次数视草坪长势随时决定，确保草的高度保持在6公分以下，割除的绿化垃圾及时清除。
2．除草
（1）草坪杂草：次数视杂草生长情况决定，要求杂草连根清除，纯度保持在95%以上；
（2）地被植物除草：视杂草生长情况确定除草次数和除草方法，要求基本控制在无杂草状态。
3．修剪
（1）大型乔木、亚乔木一年至少修剪一次，修剪后保持树形的几何面基本平整，剪下的树枝及时清除；
（2）绿篱及造型灌木修剪：根据长势随时修剪，修剪后保持篱面基本平整，剪下的枝叶及时清除。
（3）灌木剪修：一年修剪一次，夏季开花的苗木于冬季进行修剪，春季开花的苗木于花后进行修剪。
（4）一般树木修剪必须按美观原则，杂树随时清理；
（5）月季在每次花败后修剪，确保下次开花旺盛，冬季留枝10公分后彻底剪除。
4．病虫害防治
（1）白皮松、雪松、油松等一年预防2次，4月初一次，入冬前一次，其他防治根据病虫爆发情况随时进行。
（2）栾树：一年预防2次，4月初一次，5月初一次，其他防治根据病虫爆发情况随时进行。
（3）其他树木：视病虫害发生情况随时进行。
（4）每年12月中旬对所有树木刷石硫合剂；
5．清除枯枝死树
（1）乔木的清除枯枝工作：行道树的枯枝清理工作随时进行，以防坠落后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。
（2）其他苗木的枯枝每周清理一次，以免影响景观。
（3）死树：全树枯枝一经发现随时清除。清理的枯枝死树必须放到指定地点堆放整齐并及时清运。
6．抗旱
种植已超过两年以上的树木成活率保持在98%以上；苗木每年6-9月份每周浇灌一次；11月份至来年3月份冬灌两次，其他时间视旱情及苗木长势 随时进行。
7．施肥
（1）乔木每两年在冬季施有机肥一次，开沟施肥，施肥后覆土并及时浇灌。
（2）花灌木施肥：一年两次。冬季修剪后施基肥一次，生长期施肥一次。
（3）地被植物施肥：一年一次，草坪可在冬季下雪雨过程中施肥，施肥以复合肥为主，时间在每年11月至12月雨雪过程中进行。
8．松土
（1）麦冬草、红花杂酱草松土：一年1次。每年冬季进行。
（2）月季花：一年2次，每年3月、12月各一次。
9．恢复园林设施
（1）园林设施（包括栏杆、竹篱、石桌、石凳、景牌、钢木座椅等）如有损坏的，应在一周内予以修复；
（2）树木、草坪、地被植物如有人为损坏的，应及时制止。对反复踩踏及攀折的区域应出示警示牌并加强巡查。
（四）绿化养护质量标准
1、乔木养护
（1）树木生长健壮、树冠基本完整，主侧枝分布均匀，通风透光；树干基部基本无蘖芽滋生，枝干粗壮，无明显枯枝，基本无蛀干害虫活卵、活虫，主、侧枝无介壳虫活虫。
（2）每年修剪一次，合理调节树枝，做到骨架均匀，树冠完整。遇暴雪压枝等天气要组织人力及时清理树冠枝条上的积雪，防止压断枝条，压坏树木。
2、灌木养护
（1）生长势健壮，整体叶色正常，色泽鲜亮；花灌木开花及时，着花率高、开花繁茂，色块灌木花后修剪及时合理；无死株，无枯枝残花，无病虫害。
（2）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，防治措施效果显著，常见病虫害控制在2%以内，已发生的病虫害要及时治理，防止蔓延。
3、地被植物及草坪
（1）生长旺盛、叶色正常，无明显斑秃、枯草层；无死株，无病虫害；无明显裸露空缺，草坪生长季节不应出现大面积枯黄现象。
（2）草种基本纯真，生长茂盛，基本无杂草，无10cm以上杂草，纯净度达98%以上，杂草比率小于5%，无病虫害发生。
4、花钵、草花养护标准
（1）花钵草花有四季更换，草花摆放图案美观，密度合理，时间适宜。及时施肥、浇水、防虫，保证草花开花健旺，花色艳丽。
（2）花钵整洁，钵内无杂物，杂草及时清除，确保花钵完整无破损，如有损坏及时更换。
（五）人员要求
1.对养护管理人员机构配置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。项目部设经理1名（园林绿化类中级及以上职称），从事绿化养护工作的技师不少于2名，技术人员、班长若干，配备足额管理及作业人员，员工统一着装上岗。
2.本项目中所聘用的男性绿化养护和保洁人员的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，女性绿化养护和保洁人员的年龄不得超过55周岁。服务商须对所有从业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，以及其他国家及省市规定社保内容。
（六）设施设备要求
服务商须按采购人要求配备水车、垃圾清运车、绿篱机、剪草机、割灌机，打药机、水管等绿化养护机械设备、工具，要求配置合理，及时到位。化肥、农药等绿化养护所需的物品若干，满足《绿化养护作业要求及质量标准》需求。
（七）其他要求
1.服务商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每月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加大安全巡查和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绿地、园林设施等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2.养护作业时应设置警示牌、警示标志，做好疏导工作，保证作业人员和过往行人安全。
3.服务商应加强对其配备人员的管理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保手续和其他商业保险。
4.按照绿化养护作业质量标准及管理要求，须按时向采购人提供绿化养护月、周工作计划及相应进度统计报表，配合采购人监督检查。
5.服务商须保证作业现场符合文明施工、治污减霾有关规定，全力配合城市环境品质创建提升工作。
6、根据垃圾分类的要求，做好垃圾分类工作；及时清理苗木修剪产生的垃圾、落叶等，并按要求将垃圾运输至指定地点。
三、服务期限
服务期限一年，以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的起止日期为准。
